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关于评选“威海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
深化研究”课题年度优秀成果的通知

各市教研中心，市直普通高中：

为总结“有效教学”课题实验经验，培育典型，促进课题研究良性发展，推进“基于课程标准的目标、评价、教学一致性”研究与实施，经研究决定，开展课题年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主题
本次评选以“基于课程标准的目标、评价、教学一致性”研究与实施为主题，参评成果主要围绕该主题进行报送。
二、成果形式
研究成果必须反映本年度课题研究的突出亮点和创新点，形式包括录像课或相关视频资料，优秀的课堂教学实录及反思，教学设计、教学评价及实践反思，以及在构建有效课堂方面的论文等等。
三、名额分配

	学科
	荣成
	文登
	乳山
	威海一中
	威海二中
	威海三中
	威海四中
	合计

	语文
	6
	6
	6
	2
	2
	1
	1
	24

	数学
	6
	6
	6
	2
	2
	1
	1
	24

	英语
	6
	6
	6
	2
	2
	1
	1
	24

	物理
	4
	4
	4
	1
	1
	1
	1
	16

	化学
	4
	4
	4
	1
	1
	1
	1
	16

	生物
	4
	4
	4
	1
	1
	1
	1
	16

	政治
	4
	4
	4
	1
	1
	1
	1
	16

	历史
	4
	4
	4
	1
	1
	1
	1
	16

	地理
	4
	4
	4
	1
	1
	1
	1
	16


四、参评要求
1. 成果内容必须原创，严禁抄袭。已在各种评选中获奖的成果不能重复报送评审。
2．除视频形式的成果外,其他成果用A4大小页面排版，封面要有题目（二号宋体），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手机）、邮箱地址；正文题目用宋体三号字，加粗；正文内容用仿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首行缩进2个字符。视频形式的成果需刻录光盘报送，其他成果以电子稿（word版）形式分别发送到市教研中心高中教研室相应学科教研员的电子邮箱中。

3．各市区和市直普通高中要认真做好初评工作，充分发挥评选的引导和激励功能，三市评选成果由本市学科教研员评选汇总后统一报送，市直高中由各学校评选汇总后统一报送。成果提交最后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17日。
                          
二○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